
我灵法律形式标准化和规范化之管见

刘 瀚

人 劳扮
、

津形 J弋为概念
,

在 日前常见的 ` 国家与法的理论 》 、 《法学 基础理论 》 以及
.

义

法地

二
-

一 趁学堵沦
一

教 科 纬啦
,

多用 “ 法律渊源 ” 这一概念
,

其实
,

这个概念就其所表述的内

方未 或
,

吮不确幼的
、、

渊源
J

词
,

乃泛指事物的根源
。

如按这个含义去解释法律 渊源
,

那在
“
了

一

灼砚井
一 、 “

援的 冬质
” 、 “ 法 与经济基础 ” 等章节里早已分别作 了论述

,

何必又 节外生

: 飞
` ·

疾律渊源勺 山 十以前的一些教科书用 了 “ 法律渊源
” 这一概念

,

而内容又堆备讲从

沐 行戈
·

沂以
,

·

股在这 一 章节的开始
,

都要解释一番
“ 法律渊源

” ,

说它简称
“ 法源

” ,

其理

解 介灯乓和
:

有的指产生法律内容的原因或依据 ; 有的指形成法律的资料来源
; 有的指形成

法律润凉 劝 力
;

有的指 制定法律的机关
; 有的指法律演进的源流

; 有的指 法 律 存 在的形式

玲
一

级方洲
·
:丸

, “
法律渊源

” 一

般指法律形式
。

有的教科 书不绕这个圈子
,

直接 了汽地解释
“
汰津渊酒

’ `

就是
`·

法律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
” 。

有的虽不用 “ 法律渊源
” ,

而 用 了 “ 法律形

成
’

;三 晰 多 但内容讲的仅是法律文件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
,

如宪法
、

法 律
、

袄 令
、

条

饰
、

浑熟: 了舟汉
、

决定
、

命令
、

习惯
、

判例
、

条约等
。

这 当然是法律形式
,

但确 切地说
, ,人

如尔去律文沙的分类形式
,

而不是法律形式的全部
,

也不是法律形式的重点
。

所以
,

我们认

耘 在探盯法律形式间题时
,

首先不应再囿于 “ 法律渊源
” 这一 不确切的概念

,

改用
“

法律形

戈
”
达 名实相符的概念 ; 同时

,

应该抓住法律的内在形式这个重点
,

旁及法律形式的其它

今 决 以使 我们对法律形式的研究
,

在立法工作
,

法律的适用以及 公民学 习
、

掌握
、

运用袂

扮冲 仙邹 娜到
`

妇友有的实际作用
。

衣漱我价 付法律形式概念的看法后
,

我们接着来探讨什么是法律形式
。

韶
一

l然界和祝会巾众多的事物 一样
,

法律也有 自己的内容和形式
。

简括地说
,

法律的洲

人
, 、
尤从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

、

以各种法律规范表明的统治阶级的意志
。

法律

吮形 戈是
:

法律的名称
、

结构
、

逻辑
、

语言以及反映在法律文件上的完备的立法程序等
。

这

忿和从律的内客密切相关的本质的内在形式
。

法律
,

同其他经过人们的加 工
,

以文字表现尔

矛豹
了

内
一

杯 终有大体相仿的形式
。

如 一部文学 作品
,

它的主题
、

人物
、

情 节
、

思想等是
斌

官
`

己的架构
、

体浅
、

风格
、

语言等是形式
。

下物如 内卑决定事物的形式
,

但形式井不是无关紧要的
,

它对内容具有能动作用
。

代形

一 愁 :
’

内 交洲
、 `

之能对内容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; 当形式不适合内容时
, `

仑对内容的发展趁

爪 六、 价 ` ,红 少
一

津您
一

怂 “ 袄 在 占代法律还不发达时
,

许多奴隶制国家的法律
,

以 不成 文络
;

冷
、 ~

祥
J

弋比 拉
’

、 : ;

扮的法律 石多
。

中世纪
,

习惯法
、

教会法等
,

在不少国家
,

实际 上起 着吸要
、̀ ! 瑕

一

火
。

伏典地
、

日觉地讲究法律形式的很少
。

到 了近现代
,

法律得到很大发展
,

法体

漪数 翔
、

汀
;

黔络系的规模以及由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
,

也不是 古代 和 巾 狱 纪



所能比拟的
。

因而
,

法律形式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
,

引起 了人们广泛的重视
。

目前
,

有些

国家的法律
,

成为
“ 庞大而复杂的怪物

” ,

或者说是
“ 法律迷宫

” ,

不仅一般人难以 了解
,

即使

行家皇手
,

也很难完全掌握
,

不时发出怨言
。

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
,

固然很多
,

但是
,

没有

注意法律形式的标淮化和规范化
,

以致法律形式杂乱无章
,

无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
。

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
,

我国法律的内容决定 了我们必然要选择最适 当的
、

有利于促进内

容的发展和便于人民学 习
、

掌握
、

运用的法律形式
。

同时
,

对于旧形式 中一切只能为旧内容

服务的东西
,

进行根本的革除
,

而对于其 中某些可以为新内容服务的成 分
,

又在改造的基础

上
,

赋予新的内容加以继承和利用
。 “ 这并不是为 了同旧形式调和

,

而是为了能够把 一切新

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
、

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 武 器
。 ” ① 建 国以

来
,

我们在解决法律形式的问题上
,

着重是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
,

有 自己的特点
、

有自

己的创造
,

同时
,

也没有一概否定或排斥历史上的和外国的法律形式 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
。

在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
,

内容是比校活跃的
、

易变的
,

形式则相对稳定
,

这样
,

内容和形式之间就存在着矛盾
,

即二者不可能有绝对的适合
。

事物的内容不断发展
,

形式也

随之不断改变
,

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
,

再由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
。

对于基本适合内容

发展的形式
,

要使之相对稳定下来
,

逐步加以完善
,

绝不可不顾条件轻易地否定某种形式
,

采取另一形式
。

那样
,

对内容
,

的发展并无益处
,

反而有害
。

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这 一 原 理 来

看
,

我国现在的法律形式
,

应该明确肯定
,

它与内容是基本适合的
。

因此
,

我们现在研究我

国社会主义法律形式
,

主要是为 了进一步完善它
,

力求标淮化和规范化
。

标淮化原是指为了适应科学发展和合理组织生产的需要
,

对工业产品及 其 零 部 件的类

型
、

性能
、

尺寸
、

材料
、

工艺等加以统一规定和实施的一项技术措施
。

其 目的在于简化产品

品种
、

规格
,

加快产品设计和生产准备过程
,

提高产品质量
,

扩大零部件的通用性
,

降低成

本
,

提高经济效益
。

规范化一般是指为了提高工作质量
,

求得好的效果
,

而使其过程与结果合于一定的规格

和标准
。

工业产品不合标准和规格
,

就是残次品
; 某项工作不合标淮和规格

,

就要出差错
,

甚至犯错误
。

法律不是什么工厂的产品
,

立法工作也不是一般的工作
,

因而
,

法律形式的标准化和规

范化
,

自然不同于工业产品及其零部件的标准化和规范化
。

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科学精密
,

严格统一
、

通用性强
、

讲求效益等精神
,

对法律形式却是适用的
。

马克思 曾经指出
: “ 立法

者应该把 自己看做一个 自然科学家
。 ” ②就是说

,

要用 “ 自然科学的精确性
” ③ 来对待包括

法律形式在内的立法工作
。

根据这个精神
,

下面我们对法律形式诸方面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内容与要 求 加 以 具体

分析
。

一
、

名称
。

我国社会主义法律
,

常用的名称有
: x 又 法

、 x x 条例
、 x x 规定

、 x x 办

法
、 x x

施行细则
、 x

、

x
决议

、

决定等
。

这些名称
,

简明
、

扼要
、

醒 目地表示出一项法律的

调整对象
,

即它的性质和范围
,

同时
,

大多数也能表明制定
、

通过和有权修改的 机 关 及 其

效力等级
。

因而
,

法律名称是与有些事物的名称
,

如人名
、

地名
、

国名等不同的
,

因为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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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往往只是
一

个代 号
,

而法律的名称
,

就不单是一个代 号
。

如宪法和婚姻法 它们的 么称

就限定 了它们应该规定的内容
。

其他法律 也是一样
。

在 同
一

个国家不 同的历史时期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
,

法律名称 可能完全
一

样
,

位 转沐内

客
,

特 别是 本质却有不 同
,

共至截然相反
。

如宪法
、

刑法
、

民法等等
.

在采川成 文法的现 仕

川家是通 川的
,

而其内容千差万别
,

本质各不相同
,

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把 J
、
律名称少 之 l 扮

律 J形式的原 }天}
。

趁、律名称标 kif 化和规范化的要求
, _

胜要应该是
:

确切
、

统一
、

等级分明
.

硬 卜学 习 亨

份
、

运用
,

便 卜汇编
、

分类统计以及便 于检索查阅
。

`
一

) 确切
,

就是要准确
、

恰 当
。

过去我们用过的名称 中
,

有的就不合 ;大个要大
。

邓 长

令
,

按 J L 互四 年宪法第 三卜
一

条的规定
,

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 制定法令
。 一

般理解
; :映

个 }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议
、

决定等就是法令
。

既然决 i义
、

决定等是很明 确的法律 名称
、

叱袱

必 冉 来
`

个抽象名称 ? 所以
,

一 九八 二 年宪法
,

不再用法令这 一 名称
,

是完 个正确沁 艾 有

过去仲经川过的守则
、

原则
、

通案
、

要点等
,

就不大确切
。

在这方面
,

最好是有 个结 谬

定
.

以防 比不 确切的名称出现
。

( 冲 统
一 ,

就是要集中
、

一致
,

尽量避免 同
一

机关制定的作用范围和 效力竿级相 l山铆

口、律
,

时而用这
`

名称
,

时 而又用另 名称
。

如施行细则
、

实施细则
、

施行 办 赵
、 、

实 饰: 办

月
; ,

_

终实
,

统 用施行细则
一

个名称就完全可以 了
。

在这方面
,

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 刘
.

会

律令名称相对统
一

的做法
,

有值得借鉴之处
。

自秦以后
,

律
、

令
、

科
、

比 格
、

大 和余典

这 儿 个名称
,

儿乎囊括 了历代所有的法律
。

具体到每一朝代
,

则更集 中
、 ·

致
、

脚抓 扮建训
-

代
,

敏帝的命令是法律的 重要 表现形式
,

其量之大
,

难以尽数
,

但自秦迄 有 级“
、

巷如

沼
、

救
、

谕片等儿 个名称
。

·

铆 等级分明
,

就是力求从名称 卜能够分清法律的效力等级
。

奈因 人天及沈愧心 吞公扮

囚家 众法机关
,

它所用的名称
,

绝大多数是法
,

如宪法
、

国务院组织法
、

}刊法
、

之物保护 去

等等
,

名称 前均冠以 中华 人民共和国
。

}日务院制定或批准的行政法规
,

多川 条例的 名你 如

川片: 券条例
、

企 业职 工奖惩条例
、

金融管理条例等等
。

省
、

自治汉
、

户
_

软
: ;为入 产

、

绳 手! ;犷囊
-

会 制定和发布的地方性法规
,

多用规定
、

办法等名称
,

如排污收费规定
、

交通管理规定 华
_

建拆迁办法
、

地 下水资源管理办法等等
,

并在名称前冠以 x 只 省
、

白治区
、

内
_

轶
:
!犷

一

城物
,

在这方而需 要研究改进的比较明显的问题是
:

}
.

行政法规前
,

有的冠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
,

如
《
中华人民共和因外汇答理条例 一介

.

界
:

, _

全

以 }
,
一

l务院
,

如
众

国务院 关于地名命名
,

更名的暂行规定
》 ; 有的则什么都不冠

、
_

么
,

·

孔八 个补

赘 记补理条例
卜 ,

不尽
一

致
,

也看不出有什 么固定的标准和规格
。

应该尽 准
一

致起 尖 琳 乞
;

一

名称是条例
,

通过机关是闪务院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
, `

律冠以 中华人民共和 !
小 夏

、

称 价沙

定
、

办法等
·

经国务院批准而由有关部
、

委发布的
, 应

律冠以国务院 什夕
、

都 币
、

冠
,

: 门小汽

很难分辨是山哪 个机关制定的
。

如 “ 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
分 ,

名称前
,

了亡么 韶没子f 州
一

名砍

卜
` .

以写
“ 一

九 八 二年 二月十 二日
” ,

没有写通过
、

批矛佳或发布的机 关
,

从条文规定吞
.

早 洛

闪性的
,

f从究 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还是国务院制定的
,

不清楚
。

最后在第 六 找明 钓} 笋

几卜四条规定
: “

各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 市人民政府应根据本条例
,

制定实施办法 六 尔
, ;

一

; 汁

院备案
”

但究 竟是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通过的
,

还是由国务院批准而山有欠总
, 、

七沐

布的
.

仍可
、

清楚
。

这是今后应该避免的
。



2
.

条例这一名称
,

全国人大常委会用
,

国务院用
,

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

也用
,

这样不利于从名称上分清效力等级
。

可否考虑
,

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
,

不再用

条例的名称
,

而一律用法的名称
。

如
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

》 ,

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

的
,

完全可以用法的名称
,

这并不影响必要时对它作进一步地补充
、

修改
;
省

、

自治区的人

大及其常委会
,

除 自治条例
、

单行条例外
,

也不再用条例的名称
,

而用规定
、

办法等名称
;

把条例的名称
,

作为行政法规专用的名称
。

这样
,

绝大多数就可以从名称上分清效力等级
,

剩下的其他名称
,

可以在实践中摸索经验
,

逐步作到等级分明
,

不再混用
,

将 会 带 来 很大

方便
。

3
.

各项法律
,

应有法定简称
,

这会给学 习
、 ;

掌握
、

运用和月瀚
、

分类统 计 以 及 法学教

学
、

研究工作减少许多麻烦
,

也会给运用电子计算机储存
、

检轰法律带来方便
`
方法可以借

鉴有的国家在每项法律的最后一条规定简称的办法
,

也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个简称

原则
,
按法律

、

行政法规
、 ,

地方性法规三大类
,

发布一个全国统一的简称 目录
。

分别由有关

蟹
规
幼冬

汇总起来
’

每年

名称的问题
,

目前看来
,

似乎问题不大
,

特别是具体翔某个单位
、

某个人
,

接触的法律

有限
,

因而
,

并不感到有什么问题
,

但从长远观点看
,

从整个法律体系看
,

就是一个值得引

起重视的问短
。

所以
,

应该从现在起
,

就力求使之标堆化和规范化
。

二
、

结构
。

从法律形式上讲
,

法律的结构
夕
挂 挣的篇

、

分的配置
、

组织
、

连接
、

照应
、

协调
,

珍筑的栋裸
,

是支撑整个建筑物的骨干
。

形成一不箱拼运玉的完盛谛系
章

、

节
、

条
、

款各个部
。

这有如一幢砖木结构

如我国宪法
,

有序言
、

四章
、

一百三十八条
, 第一

、

二
、

四章未分节
,

第三章分七节
,
刑法

、

形事诉讼法
、

民事诉讼法 (试行 ) 设篇
,

其他一般

不设篇 , 有的法律设章
,

并设有总则章
、

附贝津
,

如经济合 同法
、

婚姻法
、

商标法等
,

有的

翻朱不设章
,

只设条
,

’
、

如国务院组织法
、

国籍法
、 、

中外合
.

资经营企业法等
。

行政法规和地方性

稗娜
、 少数设章

,

多数只设条
。

施行细则
,

一般都只设条而不设章
。

从法律 的 结 构 形式上

讲
,

这些都是适 当的
。

作为法律基本单位的条
,

一般每条都包含一项规则
,

有若干条而又对该法询整对象所应

规定的事项都有 了明确规定
,

便构成一项法律
,

并非有篇
、

章
、

节的设置才算结构完整
,

没

有就不完整
。

总的要求应该是
:

严谨
、

协调
、

完整
。

至于是否设篇
、

章
、

节
,

J

则应以该项法

律内容的多寡为转移
。

三
、

逻辑
。

形式逻辑的 基本规律
、

概念
、

判断
、

论证等原理和方法
,

在研究法律形式诸

方面的问题时
,

都是必须运用的
。

这里单独把它提出来
,

主要是想强调一下
,

法律条款安排

的层次
,

要顺理成章
,

符合逻辑
。

这是因为
,

任何 一项法律的每一条款
,

都与其前各后条有必

然的内在联系
,

如果安排不当
,

结构上就会出现逻辑混乱
,

这不仅在学 习法律时会使人感到

杂乱无章
,

不得要领
,

而且适用时会引起理解不一
,

互有出人
。

在制定新的 法 律 或 作出补

充
、

修改某项法律的决定时
,

也应注意逻辑联系和逻辑层次
。

如制定一项新的法律
,

必须依

据宪法的有关规定
。

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
,

除 了必须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外
,

还要与上一层次有关法

律的规定相一致
,

并要与同一层次的有关法律的规定相吻合
。

由于法律规范的假定
、

处理
、

制裁这三个组成部分
,

往往不是规定在同一条文
,

甚至不

是规定在同一法律中的
,

因而
,

一项新的法律及其条款
,

就不是孤立的
,

而是与本部门法以



至与其他部门法的有关法律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 系
,

这是深一层次的逻辑联系
,

当然更

应注意
,

以防止疏漏或不必要的重复
。

补充
、

修改某项法律
,

也要注意新增的内容与原法律的逻辑联系
,

如补充某项法律
,

必

须明确是对某条的补充
,

或补充在某条之后
、

某条之前
;
修改则应明确列出是对某条

、

某款

的修改
。

不能只作补充而不知补充在何处
,

只作修改而不知修改的是哪条
。

这样
,

才符合逻

辑严密的要求
,

也便于执行
。

后法优于前法是司法上的一条重要原则
,

但是
,

这一原则只适用于同一机关或上级机关

制定的新法规
,

优于本机关或下级机关以前制定的同类法规
,

即在上述情况下
,

前法 与后法

抵触者无效
。

实践 中
,

有时 出现这样的情况
,

月p下级机关或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
,

无权制

定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的某一机关
,

发 了一个与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文件
,

因其

新而得到贯彻执行
,

有的同志以为这是符合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的
。

其实
,

这在性质上是与

该原则毫无关系的一种越权行为
, 在形式上

,

当然也是不符合逻辑的
,

因为它的大前提是错

误的
。

以前
,

人们把这类文件称为
“ 土法律

” 、 “ 土醉策
” ,

而它的效力
,

在个别地区
、

个别单

位
,

却往往高 于法律和政策
。

这种不正常的现象
,

现在已经很少
。

随着社会主义法 制的健全

和人们的法律知识
、

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
,

那种反常现象必将绝迹
。

四
、

语言
。

法律语言
,

即法律文件的遣词造句
、

文字用语 。 概念表述 等
。

词 句 简明扼

要
,

用语通俗易懂
,

概念严谨一致
,
整个文件既通顺流畅

,

又不拖泥带水
,

既用的是 “ 法言

法语
” ,

又使公民都能理解
,

这是法律形式标准化和规范化对语言的基本要求
。

不 论 哪项法

律
,

亦不论其结构如何
,

其内容
,

其意思
,

都要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出来
。

如果抛开内容和性

质
,

单从形式上讲
,

评价一项法律
,

语言文字就是重要的标准之一
。

我国的 《唐律 》 , 一

八 O

四年的 《法国民法典 》 之所以至今受到人们的推崇
,

视为封建的和资产阶级 的 法 典 中的楷

模
,

除 了其它因素外
,

它们考究的语言文字也是一个重要因素
。

在法律语言方面
,

我们应该注意的是
:

( 一 ) 语 言是表现法律内容的
,

语言的简明扼要
,

要以完整
、

系统表明内容为前提
,

在

这个 前提下
,

杜绝 多余的字
、

句
、

段落
,

但不能不顾 内容而单纯追求简要
,

舍本求末
,

如 一

九
一

七五年宪法
,

由一九五四年宪法的一百零六条
, “

精简
” 到三十条

,

第二章的第四
、

第五

节和第四章
,

各只剩一条
,

简倒是简了
,

但结构极不协调
,

特别是把一系列必不可少的重要

规定都删掉
,

现在看来
,

显然是不可取的
。

( 二 ) “ 法律是肯定
.

的
、

明确的
、

普遍的规范
。 ” ①制定法律的 目的

,

全在于实施
,

而

要实施
,

就要人人能够掌握
,

自觉遵守
,

这就要求每项法律
,

使公民一看或 一 听
,

就能明

瞪
,

这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优点的一个外在表现
。

因此
,

法律文件的语言
,

就必须合于

现代汉语语法
,

通俗易懂
。

另外
,

还要避免使用含义不确切的语言
。

在法律文件 中弓}用其有

号召性
、

宣传性和灵活性的政策语言时
,

应该用肯定
、

明确的法律用语加以解释和限定
。

当

然
,

最好是不引用政策的原话
,

而把它的精神贯穿于法律条文之中
,

如刑法对
“ 惩办与宽大

相结合
” 、 “ 坦白从宽

,

抗拒从严
”

等政策
,

就是这样做的
,

从而使法律对政策的条文化
、

具

体化
、

定型化
、

规范化
,

通过符合法律语言要求的文字表现出来
。

( 三 ) 法律上的许多概念
,

属于法律文化遗产
,

由于时代不同
,

法律的性质不同
,

语言

文字和传统习惯的不同
,

因而在表述上往往浪不一致
,

这是历史上形成的正常现象
。

但在同

① 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》 第 l 卷
,

第71 页
。



一 国家的一定历史时期内
,

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中
,

对 同一事物
、

对象
、

事件和措施等有两个

或若干个概念的
,

只能选用其中现代通用的
、

绝大多数人易于理解的
、

含义比较确切的一种
,

以求统一 如撅夺公权
、

剥夺公民权利
、

剧夺公民政治权利
、

剥夺政治权利
,

过去混用
,

现

在
,

根据刑法规定
,

统一用最后一种
。

有的概念
,

在法律上应该说是 明确的
,

但在理解上
,

往往会产生扩大或缩小外延的情况
,

尤其是某些罪的概念
,

关系重大
,

应及时作出立法或司

法解释
,

以免由于理解不同
,

在审判工作中出现失出失入的情况
。

对于政法工作者
,

法学教

学
、

研究人员和公民中提出并讨论的不单纯是学术理论问题
,

而是涉及法律条文 中的概念问

题
,

应在适当时机作出正式解释
,

或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
。

如前几年对国民
、

公民
、

人民

含义的 i州沦和 “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” 原则的几种提法以及该原则是否包括立法方面的讨论

,

在修改宪法时
,

注意到了
,

并在一九八二年宪法中作 了明确规定
,

就是很好的例证
。

五
、

完备的立法程序
。

反映在法律形式上的立法程序
,

除上述已涉及者外
,

首先是在法

律名称之下
,

要写明立法机关的名称
,

以进二步表 明法律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等级
。

如宪法
,

在名称下写明由第
x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x 次会议修改通过

; 基本法律
,

在名称下写明由

第 x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x 次会议通过
; 法律

,

在名称下写明由第 x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 x 次会议通过
; 行政法规

,

在名称下写明由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通过
;

地方性法规
,

在名称下写明由 x x 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第
x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

x 次会议或其

常务委员会第 义 次会议通过
。

但是
,

现行法规 中
,

如 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 管 理 条例

》

等
,

名称 下
,

只写年
、

月
、

日
,

没有写通过或批准的机关
,

这是立法程序不完备
,

或立法程

序虽完备
,

但在法律文件上没有反映出来
,

因而
,

是法律形式不完备的一种表现
。

其次
,

应该明确规定法律生效的时间
,

通过和公布的时间
,

亦应写明
。

这三个时 间
,

往

往不一致
,

如不规定和写明
,

在孚习
、

研究
,

特别是在适用中涉及时效问题时
,

就会带来麻

烦
,

从法律形式上说
,

也是不完备的一个表现
。

我国现行法律
,

绝大多数都在名称下写明通

过 日期
,

在条文中规定生效 日期
,

少数的并写明了公布 日期
,

但多数未写明正式公布 日期
。

如我国刑法
,

在名称下写明于丫九七九年七月一 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

过
,

第九条规定
,

自一九八O 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
。

但该法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六 日正式公布
,

未予注明
,

在已出版的单行本
、

选编中
,

就看不出正式公布的时 间
,

要知道这个时间
,

还得

查当时的公报或报纸
,

很不方便
。

有的法规
,

如
《 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

》
等

,

没有规

定生效 日期 , 有的法规
,

与之相反
,

在写明或规定通过
、

公布
、

生效 日期上
,

又有重复
。

如
《
锅护压力容参安全监察暂行条例

》 ,

第二十五条规定
,

本条例 自一九八二年 七 月 一 日起寇

行 r 名称下写呀
“
一加、二年七月一 日国务院公布施行

” 。

象这类情况
,

名称下应 只写
“ 公

布竺
,

而不必写
“
施行

” 。

第三
,

祛律
、

行政法规
、

地方性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
,

须经有关人 员签署
、

翻署或联署
。

宪法第八十条规定
,

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
“ 公布法律

” 。

国务院组织法第五条

规定
,

发布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
。

现行法律中
,

有一部分
,

是 由全国人大常 委 会 通 过或批

谁 ` 由国务院发布的 , 也有经国务院通过或批准
,

由有关部
、

委发布的
;
在具有法律效力的

文件中争 还有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级机关联合发布的
,

这都需要签署
、

副 署 或 联 署
。

因

而
,

对这一问娜
,

除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已作出规定者外
,

应进一步对未加规定者作补充规定
,

并切实执行
,

以使所有的法律文件
,

程 序完备
,

形式符合标淮化和规范化的要求
。

`

法律瘩式是横向研究法律的一个重要方面
,

就某一项法律来说
,

当然我们首先要注重它



的内容
,

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它的形式
,

如果我们对每项法律
,

都十分 自觉地
、

认真地研究它
的形式的标准化和规范化

,

那么
,

各个部门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
,

就有了 重 要 的裸

证
。

在当前
,

大力加强立法工作
,

加快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情况下
,

研究这一问题
,

无疑具

有重要的应用价值
。

由于过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法律文件的分类形式
,

而没有

深入下去
,

抓住重点
,

研究 它的内在形式
,

这样
,

就减弱 了这一问题的分量和 它 的 应用价

值
,

这是应该加以改进的
。

本文只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的一般原理
,

针

对法律这一具体事物
, :

提出了 一些粗浅的意见
,

作为引玉之砖
。

随着我 国法学理论研究的深

入和水平的提高; 我们对法律形式这一问题的研究
,

必将逐步深化
,

它的意义和作用
,

也将

日益显得突出和重要
。

浅议正当防卫的主观因素

姜 伟

正 当防卫是对正在侵害合法权益的人采用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按
,

使公共利益
、

本人食他

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侵害的行为
。

根据法律的规定
,

实施正当防卫须符合一定的条件
。

关于正 当防卫的合法条件
,

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包括四项
: 1

.

必须有不祛侵害行为
;

_

么必

:篡薰::〕:蟒蒸:::):薰焦箱罄黔
甚至根本没有谈及正当防卫的主观因素

。

本文谈谈一管之见
,

请广大读者教正
。

正 当防卫的成立需要不需要以防卫意图作为必要条件
,

在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
,
秦有否

定说与 肯定说之争
。

否定说认为
,

正 当防卫是在紧急情况下出于本能而作出的
“ 反射行为气

行为人不可能有明确的防卫意图 :
如果强调防卫意图

,

正 当防卫的范围便明显过窄
,

所以
,

主张防 n 行为只要在客观上达到 了防卫效果
,

并未超过必要限度
,

不问行为人的主现套哪匆
何

,

都是正 当防卫
。

肯定说认为
,

正 当防卫应以防卫意图作为成立条件之 一
,

因为法律
一

(如
《
日本刑法 》

第 36 条 ) 明确指明
:

为防卫 自己或他人的权利
,

对于急迫而不正当的侵害所采
取的不得已的行为

,

是正 当防卫
。

不过肯定说将
“ 条件反射 ” 的本能反击

,

也视为存在防卫

意图
。

笔者认为
,

否定 说贬低 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和道德责任感
,

把正 当防卫行为等 同于一般

动物的本能 自卫行为
,

显然是错误的 ; 而 肯定说的绒论固然可取
,

但其理由贫乏
,

特别是把

无意识的 “ 条件反射
” 行为也视为防卫意图

,

实质上又否定了防卫寒图的作用
。

毋庸讳言
,

自正当防卫的法律观念形成起
,

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便是确定某种加害行为是

否是正当防卫的重要根据
。

作为古代社会法律观念的正 当防卫
,

源于原始社会 自然复仇的凤


